
 

 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

人事〔2022〕6号 

关于印发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非事业 编制人员

年度考核办法(试行)》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加强非事业编制人员管理，真实、客观评价非事业编制人 

员工作状况，根据学校有关管理办法，特制定《西北农林科技大 

学非事业编制人员年度考核办法(试行)》。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 

执行。  

 

 

 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事处  

2022 年 12 月 7 日 

 

 

 



2 

 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非事业编制人员 

年度考核办法(试行) 

为加强非事业编制人员（以下简称非编人员）管理，真实、 

客观评价非编人员工作状况，促进非编人员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 

根据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非事业编制人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 

人事发〔2019〕196 号）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一章 考核原则 

第一条 坚持岗位考核原则。区分不同岗位类别，以劳动合 

同约定的岗位职责为主要考核依据，突出工作实绩，注重现实表 

现。  

第二条 坚持公开公正原则。采取个人总结和民主评议相结 

合方式，确保实事求是、民主公开、客观公正。  

第二章 考核范围 

第三条 凡《劳动合同》已报人事处备案，在考核年度履行 

《劳动合同》6 个月以上的非编人员，均应参加考核。  

第四条 特殊情况处理。  

1.考核年度履行《劳动合同》未满 6 个月（含）的非编人

员， 参加考核只写评语，不确定等次。  

2.考核年度病假、事假、产假累计 6 个月（含）以上的非

编 人员，不参加考核，只进行工作总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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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考核年度发生校内用工单位变动的非编人员，参加新单位 

考核。新单位可根据需要，在征求原用工单位意见基础上确 定

考核等次。  

第三章 考核内容 

第五条 非编人员考核应主要围绕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等五 个

方面。  

第六条 A 类岗位人员（以下简称 A 岗人员）考核要求: 聘 

用在管理岗位的，主要考核履行岗位职责情况及服务意识、工作 

效率、工作积极性、师生满意度等情况；聘用在专业技术岗位的， 

主要考核承担的工作量、师生满意度等情况。  

第七条 B 类岗位人员（以下简称 B 岗人员）主要考核在课 

题研究或项目开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取得的成果情况。  

第八条 C 类岗位人员（以下简称 C 岗人员）主要考核出勤

情况、 服务态度、服务技能、服务效果等情况。  

第四章 考核方式及等次 

第九条 非编人员年度考核与学校事业编制职工年度考核 

同步进行。  

第十条 非编人员考核分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四

个等次。各等次的主要标准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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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优秀：能正确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模范遵 

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业务精通，工作勤奋， 

责任心强，出色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。  

2.合格：能正确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自觉遵

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熟悉业务，工作积 极，

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。  

3.基本合格：有一定的政治、业务素质，能遵守国家法律、 

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基本适应工作要求，基本完成工作任 

务。  

4.不合格：政治、业务素质较差，组织纪律性差，难以适应 

工作要求，或责任心不强，不能履行岗位职责，不能完成工作任 

务，或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的。  

第十一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考核结果为不合格：  

1.违反国家或学校有关师德师风规定的。  

2.违反《劳动合同》中旷工有关规定的。  

3.工作出现严重失误或发生责任事故的。  

4.不服从工作安排的。 

5.无正当理由，未参加年度考核的。  

第五章 考核组织 

第十二条 各用工单位负责本单位非编人员考核工作。各单 

位可根据本办法，并结合工作实际，制订非编人员年度考核实施 

细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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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各用工单位的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小组组织实 

施本单位的非编人员考核工作。  

第六章 考核程序 

第十四条 非编人员考核按以下程序进行： 

1.工作总结。非编人员以本办法规定的考核内容为重点，对 

考核年度的工作情况进行总结，填写年度考核表。  

2.述职评议。非编人员在一定范围内，采取一定方式述职， 

由本单位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小组进行评议。  

3.确定考核等次。用工单位根据工作总结和述职评议情况， 

研究确定考核等次，经公示无异议后报人事处备案。  

4.异议处理。非编人员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在公示期内 

提出申诉，由人事处复议并做出最终决定。  

第十五条 考核完成后，用工单位将考核表归入非编人员劳 

动档案。  

第七章 考核结果及应用 

第十六条 A 岗、B 岗人员和事业编制职工一并考核。C 岗 

人员优秀人数不超过本单位实际参加考核人数的 15%。  

第十七条 考核结果是非编人员续聘、解聘、工资标准调整、 

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。  

第十八条 对考核优秀的非编人员，用工单位可以评选先进 

个人，并以多种形式表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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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对考核基本合格的非编人员，用工单位应督促其 

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或调整其工作岗位；同时，对其后续的工作 

目标提出明确要求，在下一年度重点考核。对出现 2 次考核基

本 合格，或 1 次考核不合格的非编人员，用工单位应与其解除

《劳 动合同》。 

第八章 其他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所称用工单位，系指学校各二级单位。  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人事处负责解 

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 

  人事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2月 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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